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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陸
軍
無
故
修
人
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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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， 

查
曾
言
&
爲
新
會
沙
堆
人
。
年
六
十 

歲
，
向
在̂

公
園
對
面̂

^

瞽
亠
 

-
前
索
鮮
螺
爲
業J
該
晚
有.
一
陸
軍
疑
謨
處.9

「 

一
就
狼
買
鮮
螺
。
不
知
何
故
。
竟
拔
佩
槍
。
酷
， 

一.#
君
大
腿
連
放
兩
帽
。
镰
耄
，

域 
:<>-1
即" 

:
由
皆
人
呼
警
。
兇
手
當
堂
就
捕Q

並
將
曾
君 

亠
車
往
救
急
局
敷
藥
施
救
。
曾
君
右
膀
鼠
瘠
 

重
傷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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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
抵
雲
埠
夫
焼.死
， 

死
者
爲
劉
彼
得
煽
死
。
另
一 A*
住
於
地 

一
下
。
名
維
迪
士
。
六
十
五
歲
。
任
學
夫
。 

一
翻
員
人
。
與
其
妻
分
別
已
廿
一
年
。
其
妻 

一
剛
自
香
港
抵
雪
埠
。
準
備
抵
此
相
會
。
臬
其 

关
團
聚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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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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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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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.1
力
際
禽
广
佔
地
五
十
尺
濶
，

一

-百二十尺 長"。-
《
業
毅
資
家 

兩

营
.k
嘗

3
舖
尾
及
模
心

可
供
大
家
庭
居
住
，
僅
取
價
斗
一 

羣
普
第

Q

優
点
一̂

建
華
區
出
入
巧
 

◎
地
位
適
宜
，
出 
8.. 
生
盒
，
不一 

愁
费
賃
、。

<#

契
憂
，
曇
屋
右
自
居
一 

一、間
"
其
，餘
可
轉
手
尊
費
。. 

@
痛
舞
廉
，
銀
期
可■

。 

僑
胞
如
有
罐
屋
横
宇
生
蠢
出
賣 

敬
希
農
.爲
盼

曾

量

司
 

1$
理
人
伍
黄
青
. 

電
話
：
辦
事
處C

H。3125

生
宅 

C
E

 5243

。
小
型
原
廉
讓
 

本̂

^

歩

ALM

炉
，加Q

AD

門
算
弍
五 

六
五
號
，專
做
中
憂
炸
蒔
仔
兼
營
外
賣
向
來
 

生
意̂

^

本
人
有
他
項
任
務
編
身
不
能
兼 

顧
以
最
低
價
錢
叁
千
五
百
元
平
賣
志
在
放
手 

如
有
意
營
斯
業
廖
來
快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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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
出
賣

此
新
建
昆
在
八
十
七
號
四
十
六
街
西
在
宙 

比
區
域
坐
落
積
面
共
一 
千
二.一
百
五
十
方
尺
內 

一
裝
有
新
式
門
官
菴
娯
睡
房
三
个
靚
廚
房
六
十 

尺
濶
地
段
幷
有
許
多
特
色
處
隨
時
可
遷
入
居 

住
欲
知
詳
細
情
形
請
與
蕉
經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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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歲
小
兒
睡
床
全
副
，
四
尺
立
方
小
韜
戲
 

欄
一 
件
，
小
兒
車
仔
一 
件
，
各
物
完
全
如
新 

，
如
意
者
請
到
黃
奕
志
鐘
錶
舖
面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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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殖
館
出
讓 

本
殮
館
經
營
以
來 
一 向
生
意
興
盛
，
奈
因
人 

力
缺
乏
，
故
愿
將
生
意
暨
所
有
生
財
器
具
出 

讓
，
如
有
僑
梓
欲
營
斯
業
者
，
請
來
而
洽 

卡
路
街
門
牌
五
壁/

(
大
漢
公
報
斜

對
面
)

本
飨
値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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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月
番
抵
美
 

華
水
手
夠
英
勇 

美
國
馬
士
昭
實
州
。   

N
普
温
斯
城
匿
。 

重
演
歷
史
之
「五
月
花
第
一
二
號
。
昨
書
本
 

城
港
口
。
按
該
「五
月
花
」號
。
於
一
六
二
零 

年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。
載
英
國
人
客
來
美
。
開 

闖
該
城
爲
新
大
陸
歷
史
一 
重
要
頁
。
當
時
全

•漢 ，公
港一

。一
三
百
餘
年
後
。
二
號
抵
達
時

。
在
卷
外 

民
歡
躍
。

一
船
。
不
計
其
數
。
全
城
人
 

一
建
築
。
完
全
仿
該
原
船
。

仍
用
帆
行
駛
。
只/

一 
無
線
冠
收
發a
 
。
因 

避
免
海
風
。
航
程
加
行
更
改
。

該
船
到
後
。

一
英
國
旗C

亦
須
經
海

關
。
衛
牛
及
移
民
等
檢
査
之
手
續
。
最
後
之 

十
二
海
里
。
由
海
防
軍
船
隻
帶
領
至
港
。 

船
員
共
卅
七
人
。
到
後
第
一
極
問
題
。 

爲
淸
潔 
一 番
。
如
沐
浴
。
剃
鬚
等
事
"
因
船 

只
能
載
飮
食
之
水
。
無
法
沐
浴

Q  

，
船
長
維
里
亞
士
稱
。
船
中
费
水
手
英
 

，勇
。
致
能
完
成
航
行
。
四
月
廿
日
由
英
國
起 

~
程
。
航
行
五
十
四
日
橫
渡
大
西
洋
。
卒
達
自 

〔的
地
。

■

各
人
到
埠
後
。
享
受
其
文
明
生
活 

一
。
一 
部
份
留
守
。
至
海
邊
歡
迎
者
。
約
六
千 

一
人
。
登
陸
後
即
剃
维
。
沐
浴
。
大
飮
凍
奶
。 

牛
肉
排
。
跳
舞
看
戯
等
。
不
一
而
足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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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日
學
一
週
年
紀
念 

時
間
：
六
月
廿
三
日
上
午
十
時 

地
點
••
片
打
街
東
三
徵
三
號
嘉
音
敎
會

一
盟
富
，
歡
迎
偽
胞
參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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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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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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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
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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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出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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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者
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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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與
店
主
洽 

<■
•/不
實
經
紅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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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

単

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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窟
法
事
公
查
至
駐
美
掰
缴
支
部
第
. 

六
居
新
畫
瞬
落
蠶
選
 1
 期
於
六
科 

廿
三
日
毎
美
量
整
部
擧
行
袱
轍
典
禮
。 

仰
教
唆
加
各
級
霁
都
暨
洪
門
機
關5

 
於
該 

8--
一 

一 
律
高
懸
黨
旗   

:
<>而
重
太
典9
特
此
通
售8 

蔭
爲
遵
照
。 

若
通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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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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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東
亞
人
價
目
。
不
須
用
冒
生
麻
験
身
体
，
兼e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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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竊
麟
富
等
保
險
。
全
卑
詩
呑
各
埠
華
仇
.

宅
厂
僑
歡
囁
矗
隨
時
惠
函
詢
問
。
來
敎
必
覆
。

显 

◎
震
都
龍
代
理
新
耋
僑
伸
請
入
籍
，
及
移
民
事
務
，
伸
能

一  

金1
及

.

Q

西
餐
館
冬
. 

黄
館
位
於
沙
省
巴
蘭
聞
生
意
向
來
暢
旺
 

」亦
入
旧
年
老
無
力
菁
願
將
全
盤
生
意
連
實 

一
棄
出
賣
如
有.

欲
營
斯
書
請
照
下
列
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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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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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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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黨
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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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 

横
關 

一一

中
國
洪
門
民
冶
黨
駐
加
囲
總
支
部

主
委
-
玉
華
進 

■

秘
書
一 
摄
平
 
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六
月
十
一
日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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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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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子
二
零

H

一
先

*

計
部F
接
理
各
大
小.商
號
簿
記
夕
代
塡
将
工
人
失
業
保
现l 

田
花.
搞
燭
聲
仄
息
税

”異
置
知
頭
一
。

二
《
一 

㊃
旅
行
部
第■

悪

眷

，，
來
往
矗
，
室
置
住
宿
，
代
定
为
一 

二
機
票
，
畫
士
製
亜
一
界
各
大
商
淳
。
一

二

上

. 

③
運
輸

—
猫
埋
得
商
鬟
遂
賞
物
*
遮
^
^

行
李
。

淸
潔
耐
火
輕
便
本
糠
柴
。二

鼻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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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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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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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
◎
哀
謝
:
、 

先
者
諱
信
昌
字
宏
景
岑
公
府
君
痛
於
瓶
曇
晟
決 

國
四
十
六
年
六
月   

£
 
百
以
病
終
於
鑿 w
球I

 

醫
院
正
寢
積
閏
爨
壽
七
土
尤
錢
不
羣
還
展
段 

香
港
不
能
親
視
含
殮
荷
蒙
舍
弟
及
俚
等
料
理
讒 

喪
事
經
於
六
月
十
五
日
在
喜
士
定
街
固
蘭nA

一 

雲
殯
儀
舘
舉
行
喪
禮
安
塞
於
奧
順
表
攻
塲
復
二

黑
痣
。.森
痣
。
諸
酒
米
類
。在
面
或
頸
。

一
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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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 

時
北
藥
瓶
即
可
消
盡
。
此
藥
水
亦
可
能
去
頑
性
頭
皮
或
徐
理
頭
部
過
於
油
膩
。 

X
可
以
用
去
頑
解
。
藥
水
無
包
無
味
？
每
槍
弍
元
乱
毛
。C
O
B
"
 
加
毛
牛 
二

J**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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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」
鳴

謝
• 

本
總
堂
以
堂
員
天
華
君
是
次■
選
國
會
議
員 

設
筵
酬
謝
各
界
荷
蒙
， 
各
團
体
親
友
惠
賜
祝 

詞
，
祝
電
《
儀
金
，
生
花
等
或
龍
鹿
指
導
獲 

备
良
多
隆
情
厚
誼
至
深
感
篆
所
有
厚
惠
譜
君 

.子
一
恕
耒
二
題
名
筒
慢
愕
疏
之
痛
祈
 

曲
宥
見
諒
謹
沏
片
言
用
答

$
、

W
^yw  .

卜 ̂
^

?czt

一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全
加 

第
書
屆
懇
親
會
籌
備
動

蒙
各
親
友
兄
弟
惠
賜
膊
儀
花
圏
親
臨
執
締
素
二 

車
隨
行
隆
情
高
誼
殁
存
均
感
謹
此
哀.謝

未
亡
人
陳
氏
泣
淚
檢
衽 
. 

孤
子 
安
森
泣
血
稽
願 

厚
惠
列
后 
恕
不
褥
呼 

訥
錫
聰
鄭
潮
藻
仝
五
拾
元 
，岑
元
亨
合
家
廿
， 

五
元 
岑
使
偉
拾
元 
岑
崇
樂
連
開
仝
拾
元T
 

岑
元
新
明
業
仝
拾
元 
岑
元
和
福
祥
仝
拾
元
. 

洋
漢
明
合
家
拾
元 
岑
其
德
夫
婦
拾
元 
南 

平
別
壁
五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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